
司法機構公布 

 

因應最新的公共衞生情況和相關發展，司法機構今日（七月十九日）宣布，原訂在

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星期一和星期二）於法院／審裁處進行的所有聆訊將會一般延

期，除非屬以下情況： 

 

（一） 在高等法院原訟庭處理的保釋聆訊； 

（二） 在裁判法院處理的新羈押案件； 

（三） 原訂提訊日為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的保釋相關案件，而涉案的還押人士

具有法律權利向裁判官就其還押情況提出覆核； 

（四） 原訂於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區域法院或裁判法院處理被告人正被還押

等候報告的案件或判刑案件； 

（五） 原訂提訊日為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少年法庭處理的照顧或保護令案

件。 

 

法庭會按既定機制，包括當值法官制度，處理緊急申請。 

 

法院／審裁處登記處和辦事處這兩天亦將關閉。 

 

由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起的法庭聆訊和登記處事務將一般如常進行。除非接獲

法庭的其他指示，否則訴訟各方應視法庭聆訊如期進行。如任何程序需延期或再次排期，

法庭將給予指示。 

 

司法機構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法庭在情況許可下繼續安全地處理事務，因此將引入加

強或額外的社交距離和人流管理措施，有關措施很可能大幅減少法庭整體能處理的事務。

司法機構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公布。 

 



有關法庭事務一般安排的查詢，可於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及下

午二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致電以下熱線： 

 

 一般查詢：2869 0869 

 終審法院：2123 0123 

 高等法院：2523 2212 

 遺產承辦：2840 1683 

 區域法院：2845 5696 

 家事法庭：2840 1218 

 土地審裁處：2771 3034 

 勞資審裁處：2625 0020 

 小額錢債審裁處：2877 4068 

 裁判法院：2677 8373 

 死因裁判法庭:3916 6204 

 執達事務組：2802 7510 

 法庭語文組：2388 1364 

  

完 

 

2020年 7月 19日（星期日） 

香港時間 22時 40分 


